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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信诈骗帮助取款行为的刑事罪数认定

◆余　颖

(成都文理学院文法学院, 四川 成都６１００００)

【摘要】按取款次数划分,电信诈骗帮助取款行为可分为单次取款行为与多次取款行为.事前不存在通谋且发生在电

信诈骗既遂后、实质性终了前的单次取款行为,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不成立诈骗共犯.重复多次为特定的同一

电信诈骗分子提供转钱帮助的,即使未在文字、语言上达成事前通谋的合意,但心理上已形成默契,应成立诈骗共犯.

罪数认定上,首次取款行为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后几次的取款行为成立诈骗共犯,不对多个取款行为数罪并

罚,也不能概括认定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或诈骗共犯,以包括一罪处罚具有合理性,成立诈骗罪(但是在确定诈骗

犯罪的数额时,不能把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的数额一并纳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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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电信诈骗集团化、组织化的背景下，准确认定帮助取

款行为有利于解决司法实践同案不同判的定罪量刑难题。

客观方面，明确诈骗罪的法益侵害本质，确定“失控说”的

既遂标准，被害人通过银行自助柜台、网上银行、支付宝等

第三方支付平台转款的，以被害人失去钱款控制的时点确定

诈骗犯罪的完成时点(倘若被害人在２４小时之内可以取消转

账或者前往银行止付的，被害人尚未失去钱款的控制，需在

２４小时之后才能认定为诈骗既遂)。 成立既遂的帮助，一方

面要求“帮助行为促成了‘主行为的实行’；另一方面要求

帮助行为与主行为的‘既遂结果’具有一定的联系。”取款

行为是否促成法益的终局性侵害不是成立诈骗帮助犯的前提

条件，而在于帮助行为是否在犯罪既遂之前参与，否定诈骗

既遂后的取款行为成立承继的共犯。 主观方面，“电信诈骗

司法解释将明知上升为犯意联络或者共谋存在一定的合理

性”。 司法机关办理案件应结合案情、证据，明确“明知”

的内涵及程度。 取款行为成立诈骗罪要求取款人和诈骗组

织存在“事前通谋”，认识到诈骗行为正在进行，并且对正

在实施的行为和情况有所了解。

一、电信诈骗帮助取款行为的分类

(一)单次取款行为

如果事前无通谋，大概率是电信诈骗犯罪已经完成，可

结合帮助取款人在取款时体貌有无伪装，取款后有无提成认

定是否明知钱款来路不明，是否成立掩饰、隐瞒犯罪所得

罪。 倘若取款人在取款时进行了外貌伪装(戴墨镜、戴假发

等)，取款后抽取高额提成，肯定取款人存在对钱款来路不

明的“明知”，成立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倘若取款人仅

仅是单纯取款，确实不知情也存在不构成犯罪的可能。 若

不宜认定为“事前通谋”或“明知”的，对于犯罪还未完

成、钱款尚未到账、诈骗分子将银行卡移交给帮助取款人的

“到账前持卡”型取款行为，也可能不成立诈骗共犯。 另

外，若通谋的介入时点发生在诈骗既遂之前，取款人知晓钱

款来路不明并且承诺在钱款到账后帮助取款，那么是否事后

持卡均不影响诈骗共犯的成立。

(二)多次取款行为

取款人事后多次为同一诈骗犯罪行为人取款，能否概括

笼统地将帮助取款行为认定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或诈骗

罪。 本文认为，将第一次取款行为和后面多次取款行为进

行区分，分别确定罪名更有可取之处。 一方面，若第一次

介入的帮助取款行为发生在诈骗实行行为结束之前，取款人

与诈骗实行人构成共同犯罪，成立诈骗罪，而后几次的帮助

取款行为是对第一次行为的重复，统一将上述取款行为认定

为诈骗共犯并无不当。 另一方面，若第一次介入的帮助行

为发生在诈骗行为结束后、实质性终了前，不存在事前通

谋，应认定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虽第一次取款后并

未言明是否继续为其取款，但在后面以实际行动为诈骗提供

帮助的，应理解为取款人为后几次的诈骗提供了心理帮助，

与诈骗行为人之间达成了默示的是事前通谋。 所以，除第

一次取款行为外，后几次的取款行为成立诈骗共犯。

二、多次取款行为的罪数认定

重复多次取款行为，第一次取款认定为成立掩饰、隐瞒

犯罪所得罪，后几次取款成立诈骗共犯。 在罪数问题上应

如何认定？ 接下来将对此问题展开分析。

(一)否定数罪并罚

将多次取款行为予以数罪并罚，似乎具有一定合理性。

重复多次取款行为客观上实施了多个帮助行为，主观上存在

不同的犯罪故意，即第一次取款明知是违法所得的故意，后

几次取款存在与诈骗犯罪共谋或者明知的故意，先后满足掩

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 数罪并罚看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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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刑法的罪数理论。 但是，犯罪竞合理论的目的是正确

的刑罚裁量。 倘若在推导罪数(竞合)问题上流于形式，研

究是否数罪并罚的问题浮于表面，忽略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

适用，将导致定罪量刑出现决策性失误。 对多次取款行为

进行数罪并罚可能会使司法活动陷入罪责刑不相适应的困

境。 在同为电信诈骗正犯的前提下，预设 A、B均进行了６
次取款，A的６次取款行为均定性为诈骗共犯，将B的第一

次取款认定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其后５次的取款行为定

性为诈骗共犯。 在金额相同的条件下，按理说，A 的有责

性并不重于B，倘若对B实行数罪并罚，则会出现对 A的责

罚轻于B。 这样的判决结果明显违背罪责刑相适用原则，

不利于保障犯罪分子的合法权益。 再如，甲谎称乙借甲１００
万元且久拖不还，让丙丁二人帮忙将乙扣押，接着由甲向乙

的妻子追讨债款。 丙丁二人误以为真将乙予以扣押。 一天

后，甲拨打电话向乙的妻子进行勒索，丙丁才反应过来甲绑

架的犯罪事实，将错就错继续对乙进行长时间扣留。 案例

里否定丙丁的扣押行为成立数罪，更不会数罪并罚。 因为

对丙丁实行数罪并罚必然会出现处罚不均衡的结果，换言

之，如果犯罪分子最开始明知是绑架犯罪，仅仅按绑架罪一

罪论处；如果犯罪分子实行行为时的主观心理是非法拘禁的

故意，在犯罪过程意识到是绑架的，却对犯罪分子按非法拘

禁罪、绑架罪并罚有失公允。

(二)否定单纯的一罪与科刑的一罪

否认对帮助取款行为按连续犯的处罚方式论罪处罚。

首先，犯罪心理存在同一的或者概括的主观故意是满足连续

犯成立的前提条件。 行为人主观上存在数次实施同一犯罪

的故意为同一的犯罪故意；主观存在只要条件具备就实施某

一特定犯罪的故意为概括的犯罪故意。 重复多次取款行为

前后取款的主观故意并不一致，不具备成立连续犯的主观故

意内容。 其次，行为人每次实行行为都能独立成罪是认定

连续犯的必备条件。 问题是根据成立诈骗罪的数额要求，

取款人每一次的取款金额并非都能达到入罪标准。 如对取

款人数次取款满足诈骗数额要求的以一罪论处，对不符合前

述情况的按数罪并罚处理，不利于犯罪分子合法权益的保

护。 最后，数次行为触犯同一个罪名是连续犯的重要内

容。 触犯同一罪名要求数次行为触犯的是同一个具体罪

名，但取款人触犯的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和诈骗罪两个

罪名。

另外，重复多次取款不符合牵连犯和想象竞合的认定。

认定牵连犯必须犯罪手段与目的行为之间、原因与结果行为

之间具备牵连性。 但是，取款人之前的取款行为与之后的

取款行为并不能被理解为存在牵连关系。 想象竞合也称为

一行为数法，即一个行为触犯了数个罪名。 前述的帮助取

款行为并非一个连续行为，理解为一个行为有失偏颇，否定

符合想象竞合的合理性。

(三)以包括的一罪论处具有合理性

帮助取款行为按照包括的一罪处理具有合理性。 包括

的一罪指对行为进行孤立的评价，可能得出数罪的结论，但

如果进行整体评价，只需要适用一个刑法分则条文。 换言

之，若单个分析法益侵害行为，其满足具体构成要件要素独

立成罪，可单独作为犯罪对象处罚，当出现多个应当归责且

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侵害行为时，整体以一罪论处。 倘若

将其中一个侵害法益的行为抽出并加以处罚，却对其他的犯

罪行为不予论处亦存在可能。 包括一罪包含异质的包括一

罪(混合的包括一罪)和同质的包括一罪两类。 本文分析的

是帮助取款行为属于异质的包括一罪的情况。 但多次取款

行为侵害的是两类犯罪客体，分别是司法秩序和被害人财

产。 以包括一罪是本来一罪为出发点分析，尽管数个犯罪

事实成立独立成罪，可是考虑到客观行为的违法性以及责任

内容的密切相关性，故以一罪论处。 换句话说，分析包括

的一罪应结合构成要件的相关性、不法行为的整体性以及评

价归责的一体性等要素综合考量，若能对数个行为适用一个

刑法条文囊括评价，成立包括的一罪。 分析和判定构成要

件的相关性不存在难度。 不法行为的整体性应理解为在侵

害法益的客观层面，损害结果和侵害行为应保持一定的整体

性。 评价归责的一体性要求分析数个犯罪行为时概括地将

其归责为一个责任，又或者多个不法的责任相互联系，合为

一体。 区别于同质的一罪，异质的一罪是指尽管各行为的

构成要件形式上看似不同，深入分析法益侵害实质，可以以

一罪整体概括，典型代表为异种类的接续犯。 行为人连续

实行多个犯罪行为，造成多个不同法益损害结果的发生，在

符合多个不同构成要件的行为中形式上存在包含关系。 譬

如，在进行盗窃犯罪后继续又对同一被害人进行抢劫犯罪

的，或为了其他目的对被害人实行暴力、胁迫后，又继续进

行抢劫犯罪的，那么就将上述行为评价为异质的包括一罪。

虽然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与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并不相

同，但在电信诈骗重复多次取款行为中，第一次掩饰、隐瞒

犯罪所得的行为或能被评价为诈骗罪的共犯行为，因为两行

为之间存在构成要件的紧密联系。 将事前通谋的掩饰、隐

瞒犯罪所得行为近似理解为诈骗行为，能够把妨害司法活动

的次要法益侵害内容囊括在损害被害人财产的诈骗侵害法益

中。 换言之，取款人连续性地帮助诈骗分子提取钱款，多

个客观行为近似一体；取款人存在连续实施掩饰、隐瞒犯罪

所得的主观故意，多个违法责任近似一体。 综上多次帮助

取款行为按包括一罪处理存在合理性。

以包括一罪是科刑的一罪为出发点分析，虽然取款的两

类行为在构成要件上存在差别，只是在量刑上适用较重的法

定刑“共同的”“包括的”处理，即取款行为由较重的法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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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吸收”。 但这仅是法定刑的吸收，并非构成要件的吸

收。 根据刑法量刑规定，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情节严重

的，最高可判７年有期徒刑；诈骗罪情节严重的，最高可判

无期徒刑。 显然，前者适用的法定刑较诈骗罪轻。 结合前

面的内容，若对数次帮助取款的行为按数罪并罚处理将导致

罪责刑不相匹配。 所以，对其按重刑吸收轻刑的方式来定

罪处罚可以均衡罪刑。

将包括一罪理解为是游离于科刑一罪和本来一罪之间的

观点，“虽然某一犯罪事实符合构成要件，能够评价为数

罪，可是之所以评价为包括的一罪加以处罚的内在原因源

于，帮助取款的客观事实是社会实体，能够评价一个违法行

为，将其按照一罪加以处罚足以达到刑法预防犯罪的目

的。”“以现有的法律规范和制度为前提，针对包括一罪的

适用，能否以准科刑上的一罪来处理？”换句话说，只是实

施了包括一罪中概括性评价的数个侵害法益的行为之一，也

存在仅对该行为以共犯论处的情况。 包括一罪不能将其简

单理解为一罪，其在特性上与科刑的一罪相近。 包括的一

罪与科刑的一罪均存在损害数个法益的事实，不同点在于是

否适用数个法条。 换言之，包括一罪在评价行为时适用一

个法条；科刑的一罪适用多个法条，只是最后形成处断刑时

以一罪论处。 包括一罪处断刑的法定性下限应高于或等于

数行为中的轻罪，与科刑一罪的处理方式一致。 多次帮助

取款的行为既不符合连续犯的要求，亦不满足存在一个行为

的条件，而是游离于两者之间，将包括一罪理解为是介于本

来的一罪(单纯一罪)与科刑的一罪中间的某种情况并无不

可。 罪数问题上，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的罪责吸收进诈

骗共犯罪责中，同时所判处的刑罚应当高于或等于当中被认

定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法定刑下限。

三、结语

以“失控说”作为电信诈骗既遂的切入点，以此界定帮

助取款行为的参与时点。 从客观角度出发，若取款人的参

与行为发生在诈骗行为实行之前，取款人与诈骗行为人成立

共同犯罪，按诈骗共犯处理。 若取款人与诈骗行为人没有

事前通谋，取款人的参与行为发生在诈骗行为实行完毕后、

实质性终了前的，按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定罪处罚。 针对

重复多次取款行为的罪数处理问题，将第一次为同一诈骗行

为人取款的行为定性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后几次的取款

行为，因帮助犯在首次取款后并未明确表示拒绝往后的取

款，与诈骗分子在事实上达成了为其继续取款的心理默契，

是默认的合意，按包括的一罪论罪处罚，将其定性为诈骗犯

罪，否定数罪并罚，但是诈骗罪的犯罪数额不能包含掩饰、

隐瞒犯罪所得罪的数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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